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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

會議上動議二讀《2017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7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提升香港公司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加

強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制度，以履行香港作為財務行動特

別組織（下稱「特別組織」）成員的責任。 

 

  正如我剛才動議二讀打擊洗錢（修訂）條例草案時所說，雖然多年來

香港已經建立了一套穩健有效的規管制度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但隨着金融市場及安全環境不斷轉變，相關的國際標準也持續改進。

香港在某些範疇上還未能符合特別組織的建議，其中之一是沒有法例規定

公司須披露實益擁有權的資料。 

 

  目前《公司條例》規定香港公司須披露法律上的擁有權（例如其成員、

董事和公司秘書）的資料，但沒有要求公司備存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資料。 

 

  根據特別組織的要求，我們建議修訂《公司條例》，規定在香港成立

為法團的公司必須： 

 

（i）採取合理步驟，確定對公司持有重大控制權的個人及法人（下稱「重

要控制人」）、向他們發出通知，以及取得有關其身分的準確及最新資料；

以及 

 

（ii）備存公司重要控制人的登記冊，載入有關控制人身分的所需詳情，

以便應要求供執法人員查閱。 

 

  上市公司會獲豁免遵守有關規定，因為《證券及期貨條例》已訂有更

嚴格的制度，規定每家上市公司須備存股份權益登記冊。 

 



  適用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分為須登記人士和須登記法律實體兩類。須登

記人士是指對公司的擁有權權益擁有最終控制權的個人（例如持有百分之

二十五以上的投票權或股份），或憑藉其他方式對公司行使控制權的個人。 

 

  另外，任何法律實體，不論是否在香港組成或成立為法團，如符合相

關指明條件，並且在該公司擁有權鏈狀架構中處於緊接該公司之上的位

置，即屬適用公司的須登記法律實體。 

 

  適用公司須將「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存放在其註冊辦事處或香港某訂

明地方。執法人員可以根據香港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為執行與防止、偵測

或調查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的目的，要求查閱公司的「重要控制

人登記冊」。 

 

  適用公司不遵從規定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或拒絕按要求予執

法人員查閱登記冊，屬刑事罪行，公司及其負責人可被處罰款，金額與《公

司條例》現時所訂明公司沒有備存會員、董事及公司秘書登記冊的罰則相

若。對於不遵從有關通知書規定的人士或法律實體，我們建議施加相若的

罰則。若任何人在「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或回覆公司通知的文件中，作出

具誤導性、虛假或具欺騙性的陳述，亦屬違例。 

 

  主席，我們已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上

述立法建議。我們亦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至三月五日就立法建議進行公

眾諮詢。整體而言，政府提出加強規管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建

議，獲得廣泛支持，而現時的草案內容亦已經吸納了諮詢期間所收到的主

流意見。 

 

  特別組織是少數香港以獨立成員身分參加的國際組織。在全球致力打

擊洗錢與恐怖主義之際，香港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重要一員，必須切實

執行特別組織的要求，加強我們的規管制度。正如我先前所說，香港將會

在二零一八年接受特別組織其他成員國的相互評估，有關建議對於我們履

行特別組織訂明的相關責任非常重要，同時可減少企業出現洗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的風險。我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便修訂條例

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生效，提升香港作為透明、可靠兼具競爭力的國際

金融中心的公信力。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主席。 

 

完 


